
股票代码：

600379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2012-20

号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

日

(

星期四

)

上午在陕西省宝鸡市公司本部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10170.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12%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祁勇先生主持。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郭斌律师、贺伟平律师为本次会议出具见证法

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列入会议议程的有关议案，经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票

10170.6

万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郭斌律师、贺伟平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2

年

7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

、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

2012-035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3

、会议时间：

2012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

00

。

4

、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

98

号御城大厦三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5

、主持人：董事长张政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7

、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股份

181,283,01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68%

。

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81,283,01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贺伟平律师和郭斌律师为本次会议出具了见

证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

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日

关于融通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协

商，我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于

2012

年

8

月

3

日起，参加东吴证券网上交易前端申购费率

8

折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1

；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3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4

；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5

；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6

；

融通巨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7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09

；

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11

；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12

；

融通创业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613

。

二、活动内容：

1

、自

2012

年

8

月

3

日起，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网上交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

享有

8

折优惠。

2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或

等于）

0.6%

的，一律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的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

端模式申购费率、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交易所场内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

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3

、本公司将与东吴证券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增减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

品，如有增减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东吴证券此活动的最

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东吴证券网址：

http://www.dwjq.com.cn/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rtfund.com

。

2

、 东吴证券客服热线：

4008601555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3-

8088

（免长途话费）或

0755-26948088

。

五、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2-02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短期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4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

购买以股票、汇率、利率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同时授权

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根据上述

决议，公司择机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购买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

2012

年

8

月

1

日，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连道支行

购买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359

期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型

5

、年收益率：

4.75%

。

6

、产品期限：

91

天，实际产品理财期限受制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7

、认购起点：

50

万元起，以

1

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8

、预约销售期：

2012

年

07

月

30

日

- 2012

年

08

月

01

日

9

、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2

年

8

月

2

日。

10

、产品到期日：

2012

年

11

月

1

日（如本产品被乙方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到

期日）。

11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2

、投资方向和范围：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短期融

资券、中短期票据、企业债、回购、货币市场拆借、同业存款及信托公司设立的单一资金信托

（该信托资金仅限于用于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等。其投资的信用债评级要求为

AA

或以上。

13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目

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而有利于提高闲

置资金的收益。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计

35,000

万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15%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日

公司简称：

*ST

炎黄 股票代码：

000805

公告编号：

2012－055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

日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卢珊女士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7

，

553

，

3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7.58％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17

，

553

，

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公司债权债务核销清理的议案》

同意

17

，

553

，

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鄂小龙律师、陈春明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大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董事签名的股东会决议；

2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2-30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在河南林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林长高速

"

）

"

林州至长治（省界）高速公路污水、

供水、发电机组、配电柜采购

"

公开招标中，河南豫能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

检修公司

"

）

中标配电柜采购标段，交易标的为高低压配电柜，价格为

5,622,378

元整。

检修公司由本公司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双方

的出资金额分别为

2,534.64

万元、

2,265.36

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52.805%

和

47.195%

。其经营

范围为电力设备安装、调试、维护、检修、防腐、保温及技术改造，机电设备修理、购销，物资购销

等。

林长高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检修公司为本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项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关联交易事项因公开招标而导致，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

名称：河南林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林州市太行路

2

号；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河南省林州市；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410581692187012

；法定代表人：潘广涛；主营业务：高速公路建设；主要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

林长高速为在建项目，截止

2012

年

6

月底净资产

4.7

亿元。

3.

关联关系：林长高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检修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林长高速公路（省界）建设项目配电柜采购，交易价格为

5,622,378

元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通过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平台公开招标的形式，参与项目投标，并根据本企业

自身情况及市场情况确定投标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

2012

年

8

月

1

日，尚未签订任何合同及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检修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机电设备销售， 本次交易是在检修公司经营范围内通过公开招标

进行的，是检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是为了增加检修公司收入和利润。本次投标标的为高低

压配电柜，中标金额为

5,622,378

元整，综合估算本次盈利约为中标金额的

2%

左右，因此对上市

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影响不大。考虑到林长高速建成通车后，高低压配电柜还需要每年进

行检修维护及试验工作，如果检修公司能承揽此项工作，将有利于增加检修公司收入和利润。

七、

201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林长高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

。

八、备查文件

（一）林州至长治（省界）高速公路污水、供水、发电机组、配电柜等设备采购招标公告；

（二）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

ST

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24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已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0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授权委托

1

名。韩志博董事因工作原因

未能参与表决本次会议，委托姜玉副董事长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决议内容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刘芳女士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芳女士简历附后。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通过了该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附：刘芳女士简历

刘芳，女，

1975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曾就职于河北省沧州市新华

区人民法院、 华夏证券破产管理人法律部， 现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部高级副经

理。

截至目前，刘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

ST

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25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1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66

号赛迪大厦

2

层

3.

召集人：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2

年

8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

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见证律师及特邀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2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

上述提案详情见公司

2012

年

8

月

3

日刊登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8

月

16

日至

2012

年

8

月

17

日

上午

9

：

00---11:30

下午

13:30---17

：

00

3.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66

号赛迪大厦

17

层 邮编：

100048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公众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010-88558355

；

010-88558399

。

2.

会议费用：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持股数： 股东账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上接

D26

版）

（

５

）组合调整

投资组合构建后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可能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组合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资产配置方案发生

变化、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目标变化、品种选择变化等。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天相可转债指数收益率

×６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

×３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１０％

。

天相可转债指数是以沪深两市所有可转债的交易价格，按发行公司公告的实际未转股规模帕氏加权计算，反映两市可转

债的总体走势。天相可转债指数的基期为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是国内较早编制的可转债指数。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是综合反映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央票及短融整体走势的跨市场债券指数，能够

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国债券市场的整体价格变动趋势。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数，它的样本选自

沪深两个证券市场，覆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其成份股票为中国

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高的股票，能够反映

Ａ

股市场总

体发展趋势。

将来如有更合适的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基金的比较基准或其权重构

成。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及时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

示。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水平和预期收益都要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中的中等风险和中等收益的品种。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１２８

，

００８．５４ ０．１４

其中：股票

１

，

１２８

，

００８．５４ ０．１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８８

，

７２１

，

３５５．９５ ９８．０２

其中：债券

７８８

，

７２１

，

３５５．９５ ９８．０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

，

５８１

，

１８９．２７ １．０７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６

，

２００

，

２８３．０７ ０．７７

７

合计

８０４

，

６３０

，

８３６．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１

，

１２２

，

５０８．５４ ０．１５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

，

１２８

，

００８．５４ ０．１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４３

，

９５１ １

，

１２２

，

５０８．５４ ０．１５

２ ００２６６８

奥马电器

５００ 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０

，

０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０

，

０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４

企业债券

１３５

，

２５５

，

０７５．６０ １８．２９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６０３

，

４３３

，

２８０．３５ ８１．６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７８８

，

７２１

，

３５５．９５ １０６．６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

，

８２９

，

１２０ １９８

，

０３８

，

８２２．４０ ２６．７９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

，

５６６

，

２９０ １５８

，

３２０

，

５９３．２０ ２１．４１

３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６４１

，

５２０ ６６

，

９２９

，

７８１．６０ ９．０５

４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６６２

，

１１０ ６２

，

５２９

，

６６８．４０ ８．４６

５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５５４

，

３３０ ５４

，

５４０

，

５２８．７０ ７．３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

，

８９７

，

４１５．３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９０８

，

０９４．４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４４

，

７７３．２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２００

，

２８３．０７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９８

，

０３８

，

８２２．４０ ２６．７９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５８

，

３２０

，

５９３．２０ ２１．４１

３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６６

，

９２９

，

７８１．６０ ９．０５

４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６２

，

５２９

，

６６８．４０ ８．４６

５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５４

，

５４０

，

５２８．７０ ７．３８

６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２３

，

７３５

，

８５４．４０ ３．２１

７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２１

，

９２１

，

６１６．２０ ２．９７

８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１０

，

８０３

，

３００．００ １．４６

９ １１０００７

博汇转债

５

，

９５３

，

６３６．９０ ０．８１

１０ １２５８８７

中鼎转债

６５９

，

４７８．５５ ０．０９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

明

１ ００２６６８

奥马电器

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新股网上申购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安可转债债券

Ａ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００％ ０．４４％ －７．３３％ ０．５３％ ３．３３％ －０．０９％

华安可转债债券

Ｂ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２０％ ０．４４％ －７．３３％ ０．５３％ ３．１３％ －０．０９％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

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Ｂ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但从

Ｂ

类基金资产中计提

销售服务费，销售服务费的费率为年费率

０．３５％

。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申购费率

（单笔申购金额

Ｍ

）

Ａ

类基金份额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５％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Ｂ

类基金份额

０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递减。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具

体费率如下：

费用种类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Ａ

类基金份额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Ｂ

类基金份额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５％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

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

Ｂ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４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６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

费用。

（五）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

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重要提示的相关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

转换

更新了直销机构与代销机构部分信息

．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

十、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基金业绩。

二十一、 对基金持有人的服

务

更新了整章节内容，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8

月

3

日 星期五


